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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
“希望书库”项目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希望书库项目为旨在改善我省希望小学和农

村小学的办学条件，帮助解决农村学校图书馆学生课外读物

不足的问题，促进农村孩子读好书、好读书。 

第二条  希望书库项目主要为学校配备以国家教育部

推荐的小学生课外读物为主的包括历史类、中外文学类、科

普类、儿童文学类、素质类、教师工具类、低幼类和学习娱

乐类等图书。为保证项目实施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，依据相

关法律法规和《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章程》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 所有以希望书库名义开展的筹款、基金管理和

资助活动，适用本办法。 

第二章  受助学校条件 

第四条  受助学校应具有学校图书馆（室）或提供建设

希望书库所需的场地。 

第五条  学校应建立健全图书馆（室）管理制度，做好

借阅和学生课外阅读指导工作。       

第六条  学校应积极开展读书活动并向浙江省青基会

和捐方反馈图书室管理及学校师生开展读书活动的信息。 

第七条  符合希望书库受助学校条件、有接受希望书库

项目资助愿望的学校，向所在地团县（市、区）委提出申请，

并填写《希望书库项目申请表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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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希望书库的建设标准 

第八条  希望书库配置分为二类： 

A类：捐款10000元，配置图书500余册，“希望书库”

标牌一块，小标签500余张。 

B类：捐款20000元，配置图书1000余册，“希望书库”

标牌一块；小标签1000余张。 

第四章  希望书库的申请、批准 

第九条  所在地团县（市、区）委对符合资助建设希望

书库条件的学校，应会同当地教育部门联合进行审核，并在

审核通过后填写《希望书库项目申请表》，报送浙江省青基

会。 

第十条  浙江省青基会对《希望书库项目申请表》进行

审定，并征询捐赠人意见。对审定合格、捐赠人认可的学校，

由浙江省青基会实施项目。 

第五章  希望书库资金管理 

第十一条  希望书库项目的资助标准为人民币 1-2 万

元，其中 10%用于项目服务、管理、审计等实施经费。 

第六章  对捐赠人的服务 

第十二条 浙江省青基会对希望书库项目开展标准化工

作，并接受捐赠人的监督。 

1、向捐赠人提供希望书库资助学校的地址，配送书籍

的清单、签收时间。 

2、捐赠人如有要求，可以捐赠人指定的名称命名希望

书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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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在希望书库的每本书籍上粘贴捐赠人捐赠标识。 

4、在希望书库的援建过程中，随时接受捐赠人的咨询

和提供相关的资料。 

第七章  希望书库项目管理 

第十三条  受助学校在收到浙江省青基会的希望书库

物资时要进行验收，验收无误的须签收并盖章后提交至浙江

省青基会，同时提供投入使用的希望书库照片3-5张并以学

校为单位向捐方致感谢信。 

第十四条  希望书库建成后，受助学校要对图书馆（室）

建设提供条件保障，包括保证图书馆（室）用房，配备阅览

桌椅，悬挂浙江省青基会统一颁发的“希望书库”标牌，保

证图书馆（室）避风、换气、采光、防火、防潮、防虫。 

第十五条  希望书库建成后，受助学校要建立健全图书

馆（室）管理制度，建立图书目录，做好图书借阅工作；要

保证“希望书库”每周对师生开放不少于 3 次；要安排专人

负责图书馆（室）管理和对学生进行课外阅读指导；要积极

开展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；要组织学生交流读书感受、积极

向浙江省青基会和捐赠人反馈希望书库使用和维护信息。 

第十六条  浙江省青基会、项目实施地团县（市、区）

委应继续动员社会资源，对希望书库受助学校给予持续的跟

进扶持，对希望书库管理进行检查、监督。 

第八章  命名及挂牌 

第十七条  建成后的书库根据捐方意愿命名为“〇〇希

望书库”，并由浙江省青基会授发统一设计的铜牌，挂在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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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图书馆（室）的明显位置。 

第九章  附  则 

第十八条  本管理办法自 XXXX 年 X 月起执行，于 2019

年 8 月修订。 


